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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 12月 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李文

亮医生在“武汉大学临床 04级”微信群披露，“华南

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

院区急诊科隔离”，“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

行病毒分型”，“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李文亮医生还在微信群出示了“检出高置信度阳性

指标 SARS冠状病毒阳性”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

及一例患者的胸部CT影像。2019年12月31日，武

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

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

27例病例，其中 7例病情严重……到目前为止调查

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近期，武汉市

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肺炎病例。武汉市卫

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

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 8名违

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2］2020年 1月 3日，武

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又以“2019年
12月30日在微信群‘武汉大学临床04级’发表有关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 7例 SARS的不属实言论”，

对李文亮医生做出武公（中）字（20200103）《训诫

书》①。不难推测，公安机关认定存在“不属实言论”的

主要理由是：肺炎病例未被确诊为SARS；微信内容显

示所涉病毒会“人传人”；微信内容与卫生行政部门

“多例肺炎病例……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

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的通报内容不一致。

但 2020年 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 2020年

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

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

防、控制措施。可见，事后疫情的蔓延证明存在“人

传人”之事实。此事件一经报道，社会各界众说纷

纭。但要对这一事件作全面解读，首先要梳理医务

人员有或无疫情信息披露权的法律规范。

二、疫情披露权并非由公权力独揽

任何一个政权主体，都会将疫情的防控、国民

生命健康的维护，视为其重要的治理范畴。而在现

代法治理念下，国家必将疫情的防控纳入法制的范

畴，通过法律规范将相关公权力机构在疫情防控中

的职权、义务及责任明确下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20年6月1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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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简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传

染病防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规范②规

定，以下为我国具有向公众正式披露疫情信息职权

的公权力主体。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

第二十一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包括

宣布“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

态”。此处的紧急状态，包括疫情引起的公共卫生

事件。

二是国务院。我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

规定，国务院行使的职权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

态”。《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甲类、乙类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可以决定并宣布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

三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传染病防治法》第

三十八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

传染病疫情信息，以及当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向社

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

当及时、准确。

四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

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以及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经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

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卫生部关于法定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卫办发

［2006］79号）明确规定，从本方案公布之日（即2006
年3月3日）起，卫生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

以及发生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及时、准确地

发布辖区内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

五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

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当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试图通过“宣布本行政区域

部分或全部为疫区的方式”公布疫情时，需满足该

暴发、流行传染病为甲类、乙类传染病这一条件。

如果疫情病种属新病种，则还需根据传染病暴发、

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来加以归类。《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规定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

染病病种的调整主体为《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主

体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的

调整主体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但当新传染病

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尚不明确时，疾病类型

的调整将难以启动［3］。不过，即便传染病未定类型

甚至还未确定是否存在，防控有时仍为必要。《突发

事件应对法》第五条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

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对可能

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八条第一款（二）亦明确规定，预测传染病的发

生、流行趋势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重要职

责。此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传染病防

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即通过采取防控措施方式，

披露疫情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条规定，国

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属地管辖，从文义

上理解其所在地的政府不论级别都应管理。该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

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

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

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

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

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本法规定登记的

危险源、危险区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

公布。第十条还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

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可

见，《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规

范共同就疫情披露主体以及各主体在不同情形下

的披露方式做了规定，同时要求各公权力部门信息

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即疫情信息披露要以真实可

靠为前提和基础。

此外，考虑疫情的跨国界性，作为我国法律渊

源之一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十一条规定：

“世卫组织应当通过目前最有效的途径尽快秘密向

所有缔约国，并酌情向相关政府间组织发送按第五

至十条（含第十条）规定收到并是使该缔约国能够

应付公共卫生危害所必需的公共卫生信息。世卫

组织应向其他缔约国通报可帮助它们防范发生类

似事件的信息。”该条还明确了世卫组织就特定情

形下的特定信息提供给其他缔约国及向公众公开

的要求。可见，作为与国家主权不一样、但同样具

有公共意义权力的国际卫生组织，亦具有疫情信息

披露的职权。

②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体系庞大且内容间存在一定差异，甚至有些规范性文件可能会面临合法性审查，故

暂未纳入本文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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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疫情披露职权的执

行，是国家践行宪法第二十一条“国家保护人民健

康”规定的体现，是法律父爱主义［4］的必然要求。疫

情披露职权设置是国家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分工，但并

不意味着其他公权力部门就是纯粹的旁观者，上文所

提及的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疫

情通告就是例证。同时，公共权力职权分配，并没有

否定医务人员疫情信息的披露权。事实上，国家公共

权力部门没有独揽疫情披露权，也不可能独揽疫情披

露权，其依赖医务人员为其提供疫情信息来源与线

索。这种依赖，客观上让医务人员具有疫情信息披

露权，并以“法定义务的形式”凸显出来。

三、作为“法定义务”的披露权

毋庸置疑，任何疫情疾病在单个患者身上有一

个演化过程，即从感染到症状。当出现身体不适症

状时，患者往往会寻求医疗救助。于是，医务人员

是较早接触疫情的主体之一，而且因具有医学专业

知识，较普通民众对疫情更为敏感，判断更为准确、

更为可信。医务人员对疫情的发现与判断，是疫情

披露的重要线索来源。为保障公权力主体对疫情

信息的获知及其披露职权的有效执行，较早接触疫

情的医务人员必然被课以报告疫情的义务。

为保障国家管理者对疫情信息的获取，一系列

法律为医务人员设定了疫情信息报告义务。①《传

染病防治法》第三十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

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

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

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或者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发现传染病患者或者疑似传染病患者时，应当及时

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获悉

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

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

业机构报告。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

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

师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根据上述规定，为保障公权力部门获得疫情信

息，当医务人员发现传染病疫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

时，应该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是其法定义务。该法

定义务还以法律责任的形式加以驱动，如《传染病

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

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

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医务人员的上述

报告义务，貌似下级对上级负责的科层制模式，正

是法律父爱主义的一种体现，是现代法治国家治理

中的重要环节。

此外，医务人员还对患方（包括患者本人或其

近亲属）以及其他医务人员负有告知疾病信息的义

务。该信息包括疫情，如疾病的传染性既是疫情信

息，也是患者的病情信息。如《护士条例》第十五条

规定，护士有获得疾病诊疗、护理相关信息的权利

和其他与履行护理职责相关的权利。而为保障护

士执业权利，获得疫情信息的其他医务工作人员有

义务告知护士相关疾病诊疗包括疫情的信息。

为保障患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医务人员具

有如实告知的义务。①《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对病

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

知情同意的权利。②《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

情。该法第三条第一款还规定，医师应当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

责。该职责的履行，必然包含疫情信息的警示以及

防控措施的落实。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医

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的义务包括，宣传卫生保健知

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

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务人员

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④《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

神，遵守行业规范，恪守医德，努力提高专业水平和

服务质量。可见，秉承悬壶济世医学传统、以民众

健康为本的医师职业道德，以及医生法定告知义务

的设立，必将驱动医师将疫情有关信息向一定范围

内的公众如患者、患者家属进行披露和交流。

总之，无论基于履行向公权力部门报告疫情的

义务，还是基于向患方、其他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

医务人员均具有披露疫情信息的法定义务。医务

人员披露疫情信息的法定义务，是驱动其行使疫情

信息披露权利的一种方式，亦是一种权利，其“履

行”不受他人或机构的干涉、阻止。换言之，在与公

权力机关或患方的法律关系中，披露疫情信息被作

为医务人员的义务来加以设定；而这一义务的设

定，使得医务人员做疫情信息披露时，不受干涉，进

而让疫情信息披露在另一法律关系中成为了医务人

员的一种权利。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疫情信息披露

权，不是指通常意义中的可放弃的权利，而是指基于

职权或义务驱动而衍生出来的、能让医务人员披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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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不受阻碍、不受干涉、不可

放弃的权利。

四、作为“法定权利”的披露权

医务人员发现疫情应当向相关部门报告或告知

相关患方及其他医务人员，但“应当报告或告知”不等

于“只能报告或告知”。在公权力部门尚未公布疫情

信息之前或确认之前，医务人员以其基于自身专业知

识判断的疫情信息或疑似传染病的信息，向其同行、

患方、亲戚朋友或一定范围的公众加以披露，亦是一

种法定权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可知，医务人

员具有法定权利形式的疫情信息披露权。

传染病防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及“依靠群

众”的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医务人员应具有披露疫

情信息的权利。①《传染病防治法》第二条规定，国

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

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其中，“预防为主“以及

“依靠群众”的前提，首先是将疫情有关信息向一定范

围内的公众披露。同时，该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支持

和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完善有关制度，方便单位和个人参与防治传染

病的宣传教育、疫情报告。”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六条规定，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

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

险救助能力。而将疫情有关信息向一定范围内的

公众披露，本身就是医务人员基于公共安全和防范

风险的意识，以个人名义参与防治传染病的宣传教

育、依靠群众防治传染病的需要。③《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

防控制度，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加强

传染病监测预警，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源头防控、综合治理，阻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降低传染病的危害。“群防群控，源

头防控”，必然意味着医务人员具有披露疫情信息

的权利。④《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了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包括在注册的执

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

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

健方案。可见，医师有执业自主权，有权根据疫情

的需要采取预防措施。而对于传染病而言，披露疫

情信息并告诫一定范围内的民众注意防范，就是重

要的预防措施。

医务人员具有对抗疾病的医学专业知识与能

力，是民众健康的守护者，披露疫情信息体现了医

师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正如上文所述，

法律义务的设定，往往意味着履行义务的行为不受

干涉，从而使得义务主体具有特定的权利。同理，

法律权利的设立也隐藏着该权利主体的义务或责

任。事实上，医学作为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的科

学，一直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医生被要求兼具

技术（科学家）和政治（人们公认）的双重素质。在

柏拉图理想的共和国中，医生的主要职务被设定为

是政治性的［5］。对医学与医生的这种期待与定位，

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国家治理不得不对此加以重

视。医务人员不仅仅是疾病的诊断者、治疗者，还

是疫情防控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等诸

多法律规范建立与完善的立法顾问，是裁断社会纠

纷是非及责任大小的鉴定专家。医务人员疫情信

息披露权是法律父爱主义的一种体现，亦是法律父

爱主义对包含医者仁心在内的医疗父爱主义的尊

重［6］，其具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各国都以不同的规范

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加以确认与保护。

五、结 语

在法律父爱主义模式下，特定公权力机构被授

予了疫情信息披露职权。但特定公权力部门疫情

信息职权的设立，是机构分工的需要，并不意味着

这些部门对疫情信息披露具有绝对垄断权。无论

基于法律父爱主义的考量，还是对适当医疗父爱主

义的尊重与保全，医务人员作为较早接触疫情的人

群以及防控、治疗传染病的主力军，应该具有疫情

信息的披露权。明确医务人员的疫情信息披露权，

意义重大。这种权利，无论是基于向公权力或向患

方、同事履行充分报告或告知的“法定义务”之驱动，

还是基于其“法定披露权利”本身的享有，均具有充分

的法律依据。疫情能否被及时披露，不仅关乎患者的

利益，还关乎民众健康与国家、社会、民族的安危。为

此，法律应该保障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医务人员、患

者及其他民众疫情信息披露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更

广意义上的疫情信息披露权的设置，不是归因于对个

别阶级和阶层利益的考量，而是归结为对社会所有阶

层利益的考量［7］。当然，几乎所有的权利都是有所限

制的权利。例如《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

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突发事件应

对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

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信

息。事实上，分析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的处理材

料，并没有关于李文亮医生无权披露疫情信息之措

辞，该处理最关键的依据是疫情信息“不属实”。而

所披露信息是否属实，又是另一更复杂的问题，尚

待更多的事实被查明与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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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personnel’s right to disclose epidemic information
ZENG Rihong1，ZENG Ridong2

1. Institute of Medical Humanities，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2.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Guiyang，Chenzhou 424400，China

Abstract：The outbreak disclosure is related to the public safe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a group that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epidemic situation earlier，medical personnel shall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report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ower，perform the obligation of informing patients
and other medical personnel. At the same time，they shall also enjoy the right to disclose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uninformed persons within a certain scope. Whether driven by legal obligations or enjoying
legal rights，medical personnel have the right to disclose epidemic information. The disclosure right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legal paternalism，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respect of medical paternalism in legal
paternalism.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medical personnel to disclose epidemic information has sufficient legal
basis.

Key words：right to disclose epidemic situation；legal rights；medic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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